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和治理情况的公示

按照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有关要求，我市共发现农村黑臭水体2个，其中纳入国家监管清单农村黑臭水体0个，纳入省监管清单2个。

截至2025年6月，我市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黑臭水体进行治理，累计完成国家监管清单水体0个，完成省监管清单水体0个。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公示期限：15个自然日

监督举报电话：024-58289726
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情况

	序号
	县（区）
	乡镇或街道
	行政村（社区）
	水体名称
	水体类型
	涉及的自然村
	水域面积：平方米
	黑臭段地理位置信息
	监管级别
	黑臭成因
	完成治理时间
	治理后水体是否常年有水

	
	
	
	
	
	
	
	
	起点名称
	起点经度
	起点纬度
	终点名称
	终点经度
	终点纬度
	
	
	
	

	1
	望花区
	塔峪镇
	后二道村
	望花区塔峪镇后二道村村部约950米坑塘
	坑塘
	后二道
	1552
	古城子河东侧约50米
	123.8718124
	41.78088492
	沈环线西侧约500米
	123.8721603
	41.78024543
	□国家

☑省
	f
	2025年7月31日
	□常年有水

□季节有水

☑常年基本无水

□己填埋

	2
	望花区
	塔峪镇
	后二道村
	望花区塔峪镇后二道村村部约950米鱼塘
	坑塘
	后二道
	3463
	古城子河东侧约100米
	123.8722515
	41.78165845
	沈环线西侧约500米
	123.8725687
	41.78106296
	□国家

☑省
	f
	2025年7月31日
	☑常年有水

□季节有水

□常年基本无水

□己填埋


注：黑臭成因包括：a.农村生活污水污染；b.畜禽养殖污染（注明规模，畜禽名称参考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，如：鸡(50)猪(10)）;c.水产养殖污染；d.种植业污染；e.企业排污；f.生活垃圾和生产废弃物污染；g.底泥淤积；h.农厕粪污污染；i.其他污染问题等。填写一种或几种农村黑臭水体形成原因，造成污染最主要的原因置于首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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